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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交易事項分錄釋例註1 

收入類 

交易事項 
普通公務帳 

修正後 修正前 

一. 預算核定公布時
註2
  

 

 

(一) 記載預計一般性收入 借：收入預算數 

貸：預計繳付數 

 

借：預計一般性收入 

貸：本期餘絀 

(二) 記載預計其他財務來源  借：預計其他財務來源
 

貸：本期餘絀 

二. 分配預算核定時
同註 2

   

(一) 記載一般性收入分配數 借：收入分配數 

 貸：收入預算數 

  

借：一般性收入分配數 
 貸：預計一般性收入 

 
 (二) 記載其他財務來源分配

數 

 借：其他財務來源分配數 

 貸：預計其他財務來源 

三. 各項收入(不含資本資產相

關收入、長期負債相關收入

及抵繳收入實物
註3
) 

  

(一) 收到現金收入時 借：繳付公庫數
註4
 

各機關現金
註 4
 

各機關現金－在途現金
註 4

 

專戶存款
註 4

 

 貸：收入－XX 收入
註 4
 

 

借：國庫往來－收項 

各機關現金 

各機關現金－在途現金 

專戶存款 

 貸：一般性收入－XX 收入 

其他財務來源－XX 

(二) 發生及收取應收之款項   

 1.發生應收之款項時   

  (1)無對價交易收入 

(包括稅課收入、罰

款及賠償收入、捐

獻及贈與收入與其

他無對價交易收入

等) 

借：應收款項 

    應收其他基金款 

    應收其他政府款 

貸：收入－XX 收入 

備抵呆稅(帳)－應收 XX 

借：應收款項 

    應收其他基金款 

    應收其他政府款 

貸：一般性收入－XX 收入 

    其他財務來源－XX 

  遞延收入 

  備抵呆稅(帳)－應收 XX 

                                                 
註1：本釋例因篇幅關係，各科目原則上僅列至第三級科目。總分類帳應列至第四級科目，明細表及明細分類帳則依實際需要列至

所需之各明細科目。 
註2：本項分錄於追加預算及特別預算亦適用之；追減預算時，則為借貸相反分錄。法定預算尚未審議通過前或分配預算核定前，

以行政院函送立法院審議之預算案數或暫分配數列為預算數及分配數亦適用之。法定預算通過後，各機關報送分配預算時，
已核定之暫分配數不再變動，其後月份按法定預算扣除上開暫分配數後之餘額辦理分配。 

註3：資本資產相關收入、長期負債相關收入，分別詳資本資產類、長期負債類之規定；抵繳收入實物，詳本收入類四.之規定。 

註4：各機關收入，其中由代庫機構收取並已解繳公庫者，借記繳付公庫數科目，代庫機構已收取尚未解繳公庫或存入機關專戶者，
借記各機關現金－在途現金科目，而由機關自行收取尚未解繳公庫者，借記各機關現金科目，經存放機關專戶者，則借記專
戶存款科目。又依其收入性質，分別貸記各項收入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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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事項 
普通公務帳 

修正後 修正前 

 (2)對價交易收入 

(非屬無對價交易

收入之收入) 

借：應收款項 

    應收其他基金款 

    應收其他政府款 

貸：收入－XX 收入 

借：應收款項 

    應收其他基金款 

    應收其他政府款 

貸：一般性收入－XX 收入 

  遞延收入 

 

 2.收取應收之款項時
註5
 

 

借：繳付公庫數 

各機關現金 

    各機關現金－在途現金 

專戶存款 

貸：應收款項 

應收其他基金款 

應收其他政府款 

借：國庫往來－收項 

各機關現金 

    各機關現金－在途現金 

專戶存款 

貸：應收款項 

應收其他基金款 

應收其他政府款 
 

 3.所收取款項前認列遞

延收入者 

 借：遞延收入 

貸：一般性收入－XX 收入 

其他財務來源－XX 

 

(三)  機關收取款項繳庫時
同註 5

 

 

借：繳付公庫數 

  貸：各機關現金 

各機關現金－在途現金 

專戶存款 

借：國庫往來－收項 

  貸：各機關現金 

各機關現金－在途現金 

專戶存款 

 

(四)  應收之款項確定無法收

取時 

1.無對價交易收入 

 

 

借：備抵呆稅(帳)－應收 XX
註6
 

收入－XX 收入
註 6

 

    淨資產
註 6

 

貸：應收款項 

應收其他基金款 

應收其他政府款 

 

 

借：備抵呆稅(帳)－應收 XX 

一般性收入－XX 收入 

    其他財務來源－XX 

前期餘絀調整數 

遞延收入 

貸：應收款項 

應收其他基金款 

應收其他政府款 
 

 

 

 

 2.對價交易收入 借：收入－XX 收入
同註 6

 

    淨資產
同註 6

 

貸：應收款項 

應收其他基金款 

應收其他政府款 

借：一般性收入－XX 收入 

    其他財務來源－XX 

前期餘絀調整數 

遞延收入 

貸：應收款項 

應收其他基金款 

應收其他政府款 

                                                 
註5：本釋例涉及收取應收之款項及收取款項繳庫部分，應分別做收入類三.(二)2.及(三)之分錄，不再重複舉例說明。 
註6：應收之款項確定無法收取時，除應沖減已提列之備抵呆帳外，其餘於本年度已認列收入者，應沖減收入科目；於以前年度已

認列收入者，應沖減淨資產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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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事項 
普通公務帳 

修正後 修正前 

四. 抵繳收入實物   

(一) 收到抵繳收入實物時 

 

借：抵繳收入實物 

 貸：收入－XX 收入
註7
 

應收款項
註 7
 

借：抵繳收入實物 

 貸：一般性收入－XX 收入 

遞延收入 

應收款項 

 

(二) 變賣繳庫時   

 1.按帳面值變現 借：繳付公庫數 

貸：抵繳收入實物    

  

借：國庫往來－收項 
 貸：抵繳收入實物    

 

 2.變現數超過帳面值 借：繳付公庫數     

貸：抵繳收入實物 

收入－XX 收入
註8
 

借：國庫往來－收項     

貸：抵繳收入實物 

一般性收入－XX 收入 

 

 3.變現數少於帳面值 借：繳付公庫數 

    收入－XX 收入
註9
 

淨資產
註 9

 

貸：抵繳收入實物  

借：國庫往來－收項 

    一般性收入－XX 收入 

前期餘絀調整數 

貸：抵繳收入實物  

 

 

 

(三) 所變賣實物前認列遞延

收入者 

 借：遞延收入 

貸：一般性收入－XX 收入 

五. 預(暫)收款及其他款項認

列收入
註10

 

 

 

  

(一) 認列收入時   

 1.來自預收款、暫收款認

列部分 

借：預收款 

    預收其他基金款 

    預收其他政府款 

暫收款 

 貸：收入－XX 收入 

 

借：預收款 

    預收其他基金款 

    預收其他政府款 

暫收款 

 貸：一般性收入－XX 收入 

其他財務來源－XX 
 

 2.來自存入保證金、代收

款及保管款認列部分 

借：存入保證金 

    應付代收款 

    應付保管款 

貸：收入－XX 收入 

借：存入保證金 

    應付代收款 

    應付保管款 
 貸：一般性收入－XX 收入 

 

 

 

                                                 
註7：收到抵繳收入實物，於本年度結束日前可變現者，貸記收入科目。另收到之實物，係抵繳應收款項部分，則貸記應收款項科

目。 
註8：係指抵繳收入實物變現數超過帳面值依規定應繳庫部分。 
註9：抵繳收入實物變現數少於帳面值部分，如變賣之實物於本年度認列收入者，借記收入科目，如變賣之實物於以前年度認列收

入者，則借記淨資產科目。 
註10：係指預(暫)收款項於符合收入認列條件（即預收款項已實現或暫收款項性質確定為收入等），以及存入保證金、代收款、保

管款項無法或無須退還等時，轉認列為收入，並辦理繳庫。另前開款項之收取、退還，詳其他類五.六.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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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事項 
普通公務帳 

修正後 修正前 

(二) 繳庫時 借：繳付公庫數 

 貸：各機關現金 

專戶存款 

借：國庫往來－收項 

 貸：各機關現金 

專戶存款 

 

六. 各項收入退還時   

(一) 

 

 

退還本年度已收到之收

入 

 

 

借：收入－XX 收入 

  貸：繳付公庫數 

      各機關現金 

      專戶存款 

借：一般性收入－XX 收入 

    其他財務來源－XX 

  貸：國庫往來－收項 

      各機關現金 
      專戶存款 

(二) 退還以前年度已收到之

收入 

借：淨資產 

  貸：公庫撥入數 

各機關現金 

      專戶存款 

 

借：前期餘絀調整數 

  貸：國庫往來－付項 

各機關現金 

      專戶存款 
 

七. 收回以前年度已支付之

支出 

借：繳付公庫數 

 貸：收入－其他收入 

借：國庫往來－收項 
 貸：一般性收入－其他一般性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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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類 

交易事項 
普通公務帳 

修正後 修正前 

一. 預算核定公布時
註11

   

(一) 

 

 

記載預計一般性支出 

 

 

借：預計撥入數 

貸：支出預算數 

借：本期餘絀 
 貸：預計一般性支出 

 

(二) 記載預計其他財務用途  借：本期餘絀 

  貸：預計其他財務用途 

二. 分配預算核定時
同註 11

   

(一) 

 

 

記載一般性支出分配數 

 

 

借：支出預算數 

 貸：支出分配數 

借：預計一般性支出 
 貸：一般性支出分配數 

 

(二) 

 

記載其他財務用途分配

數 

 

 借：預計其他財務用途 

 貸：其他財務用途分配數 

三. 

 

預算完成法定程序，分配

預算尚未經核定，惟需依

規定
註12

暫支經費 

 

 

 

 

(一) 

 

暫支經費時 借：預付款 

  貸：公庫撥入數 

 

借：暫付款 

  貸：國庫往來－其他 

 

(二) 

 

轉正列支時 借：支出－XX 支出 

  貸：預付款 

 

借：一般性支出－XX 支出 

其他財務用途－XX 

  貸：暫付款 

借：國庫往來－其他 

  貸：國庫往來－付項 

四. 

 

預算尚未完成法定程

序，依預算法第 54 條規

定覈實動支經費時 

借：支出－XX 支出 

  貸：公庫撥入數 

借：一般性支出－XX 支出 

其他財務用途－XX 

  貸：國庫往來－付項 

五. 簽約控留支出預算   

(一) 控留支出預算時  借：支出保留數－一般性支出 

支出保留數－其他財務用途 

 貸：支出保留數準備 

 

                                                 
註11：本項分錄於追加預算及特別預算亦適用之；追減預算時，則為借貸相反分錄。法定預算尚未審議通過前或分配預算核定前，

以行政院函送立法院審議之預算案數或暫分配數列為預算數及分配數亦適用之。法定預算通過後，各機關報送分配預算時，

已核定之暫分配數不再變動，其後月份按法定預算扣除上開暫分配數後之餘額辦理分配。支出中之第二預備金、其他準備金、
對地方政府一般性補助款及統籌科目經費等，係由編列預算機關（如公教人員婚喪生育及子女教育補助、公教員工資遣退職
給付，為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務人員退休撫卹給付、早期退休公教人員生活困難照護金，為銓敘部）或權責機關（如預

備金、準備金、對地方政府一般性補助款及調待準備，為中央主計機關）記載其預算數及分配數。在前開經費奉核定動支（支
用）後，上開編列預算或權責機關應沖銷原帳載相關列數，並改由支用機關記載核定動支（支用）之預算數及分配數。 

註12：係指中央政府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各機關單位預算分配注意事項等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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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事項 
普通公務帳 

修正後 修正前 

(二) 不必要之控留數辦理轉

銷時 

 借：支出保留數準備 

貸：支出保留數－一般性支出 

支出保留數－其他財務用途 

 

五. 各項支出（不含資本資產

及長期負債相關支出
註

13
） 

  

(一) 支付或發生支出時 借：支出－XX 支出
註14

 

貸：公庫撥入數
註 14

 

應付款項
註 14

 

應付其他基金款
註 14

 

應付其他政府款
註 14

 

借：一般性支出－XX 支出 

其他財務用途－XX 

貸：國庫往來－付項 

應付款項 

應付其他基金款 

應付其他政府款 

 

(二) 支出數中已控留預算部

分經核准辦理保留
註15

 

借：支出保留數準備 

貸：支出保留數 

 

借：支出保留數準備 

貸：支出保留數－一般性支出  

支出保留數－其他財務用途 

 

(三) 支付應付之款項時
註16

 借：應付款項 

應付其他基金款 

    應付其他政府款 

貸：公庫撥入數 

 

 

 

借：應付款項 

應付其他基金款 

    應付其他政府款 
 貸：國庫往來－付項 

 
(四) 應付之款項確定無須支

付時 

借：應付款項 

應付其他基金款 

    應付其他政府款 

貸：支出－XX 支出
註17

 

淨資產
註 17

 

借：應付款項 

應付其他基金款 

    應付其他政府款 

貸：一般性支出－XX 支出 

其他財務用途－XX 

前期餘絀調整數 

 

六. 購買及耗用材料 (採耗

用法，永續盤存制) 
  

(一) 

 

購置時 

 

借：材料 

 貸：公庫撥入數 

 

借：材料 
 貸：國庫往來－其他 

 

 
(二) 使用材料時

註18
 借：支出－XX 支出 

 貸：材料 

 

借：一般性支出－XX 支出 

 貸：材料 

借：國庫往來－其他 

  貸：國庫往來－付項 

                                                 
註13：資本資產及長期負債相關支出，分別詳資本資產類壹、一.；貳、一.；参、一.二.，以及長期負債類二.三.六.之規定。 

註14：支付或發生支出時，應依支出性質，借記各項支出科目。又已開立付款憑單送請公庫辦理支付者，貸記公庫撥入數科目，尚
未開立付款憑單支付者，則貸記應付款項等科目。 

註15：支出數中已辦理保留部分，應於支付或發生支出時做此項分錄予以轉銷之。本支出類以下之其他項目，以及資本資產及長期
負債相關支出有辦理保留部分同前述之處理，不再重複舉例說明。 

註16：本釋例涉及支付應付之款項部分，均應做此分錄，不再重複舉例說明。 

註17：應付之款項確定無須支付時，其中屬於本年度認列支出之款項者，貸記各項支出科目，屬於以前年度認列支出之款項者，則
貸記淨資產科目。 

註18：本年度及以前年度計畫使用材料時，均應登載本項分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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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事項 
普通公務帳 

修正後 修正前 

(三) 

 

材料盤點時 

1.盤餘時 

 

 

借：材料 

 貸：收入－XX 收入 

 

借：材料 

貸：一般性收入－XX 收入 

 

 2.盤絀時 借：支出－XX 支出 

 貸：材料 

借：一般性支出－XX 支出 
 貸：材料 

 

七. 預(暫)付款項轉正列支

時
註19

 

借：支出－XX 支出 

貸：預付款 

      預付其他基金款 

      預付其他政府款 

暫付款 

 

借：一般性支出－XX 支出 

    其他財務用途－XX 

貸：預付款 

      預付其他基金款 

      預付其他政府款 

暫付款 

借：國庫往來－其他 

貸：國庫往來－付項 
 

 

 

 

 

 

八. 收回本年度已支付之支

出時 

 

借：公庫撥入數 

 貸：支出－XX 支出 

       

借：國庫往來－付項 

貸：一般性支出－XX 支出 

其他財務用途－XX 

 

 

                                                 
註19：預（暫）付款項，於符合支出認列條件（即預付款項已實現或暫付款項性質確定為支出等）時，應轉列為支出處理。另預（暫）

付款之支付、收回，詳其他類二.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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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資產類 

交易事項 
普通公務帳 資本資產、長期負債帳 

修正後 修正前 修正後 修正前 

壹、 固定資產部分     

一. 取得、改良及擴充     

(一) 購置或建造     

 1.一次驗收合格

時 

 

 

 

借：支出－XX 支出 

 貸：公庫撥入數 

      應付款項 

應付其他基金

款 

應付其他政府

款 

 

借：一般性支出－XX 支

出 

 貸：國庫往來－付項 

      應付款項 

應付其他基金款 

應付其他政府款 

 

借：固定資產－XX 

 貸：資本資產總額 

借：固定資產－XX 

  貸：淨資產－投資於資

本資產 

 2.分次驗收     

 

 

 

 

(1)每次估驗合

格時
註20

 

 

 

借：支出－XX 支出 

 貸：公庫撥入數 

      應付款項 

應付其他基金

款 

應付其他政府

款 

 

借：一般性支出－XX 支

出 

 貸：國庫往來－付項 

      應付款項 

應付其他基金款 

   應付其他政府款 

 

借：購建中固定資產 

貸：資本資產總額 

借：購建中固定資產 

貸：淨資產－投資於

資本資產 

 (2)工程完工結

算時 

 

  

 

借：固定資產－XX 

  貸：購建中固定資產 

借：固定資產－XX 

  貸：購建中固定資產 

(二) 融資租賃     

 1.租賃開始日
註21

 

 

 借：一般性支出－XX 支

出 

貸：其他財務來源－

XX 
 

借：租賃資產 

  貸：資本資產總額 

借：長期負債總額 

貸：應付租賃款 

 

借：租賃資產 
 貸：應付租賃款 

 

 2.攤銷各期利息

時
註22

 

 

 

 借：長期負債總額 

貸：應付租賃款 

 

借：淨資產－投資於資

本資產 

 貸：應付租賃款 

 3.支付各期租賃

款或優惠承購

價時 

借：支出－XX 支出 

 貸：公庫撥入數 

 

借：一般性支出－XX 支

出 

 貸：國庫往來－付項 
 

借：應付租賃款 

 貸：長期負債總額 

 

借：應付租賃款 

 貸：淨資產－投資於資

本資產 

 

 4.租期屆滿     

 (1)取得租賃物

時 

 

 

 

   借：固定資產－XX 

累計折舊－租賃資

產 

 貸：租賃資產 

累計折舊－XX  

借：固定資產－XX 

累計折舊－租賃資

產 

 貸：租賃資產 

累計折舊－XX 

                                                 
註20：於工程進行中，支付工程管理費、顧問費等須資本化之相關支出時，比照每次估驗合格之紀錄處理。 
註21：係指租賃契約生效日。 
註22：支付第一期租賃款為租賃開始日時，免攤銷利息。 



 107 

交易事項 
普通公務帳 資本資產、長期負債帳 

修正後 修正前 修正後 修正前 

 (2)退還租賃物

時 

A.有保證殘

值 

 

 

 借：資本資產總額 

累計折舊－租賃資

產 

 貸：租賃資產 

借：應付租賃款 

 貸：長期負債總額 
 

 

借：應付租賃款 

累計折舊－租賃資

產 

 貸：租賃資產 

 

 B.無保證殘

值 

  借：累計折舊－租賃資產 

 貸：租賃資產 

借：累計折舊－租賃資產 

 貸：租賃資產 

(三) 資產交換     

 1.交換時
註23

   借：資本資產總額 

累計折舊－XX  

 貸：固定資產－ XX<換

出資產> 

借：固定資產－XX<換入資

產> 

貸：資本資產總額 

借：淨資產－投資於資

本資產 

累計折舊－XX  

 貸：固定資產－ XX<換

出資產> 

借：固定資產－XX<換入資

產> 

貸：淨資產－投資於資

本資產 

 2.涉及現金收付

時
註24

 

    

 (1)收取現金部

分 

借：繳付公庫數 

  貸：收入－XX 收入 

 

借：國庫往來－收項 

  貸：其他財務來源－XX 

 

借：資本資產總額 

 貸：固定資產－ XX<換

入資產> 

 

借：淨資產－投資於資

本資產 

 貸：固定資產－ XX<換

入資產> 

 

 (2)付出現金部

分 

借：支出－XX 支出 

 貸：公庫撥入數 

 

借：一般性支出－XX 支

出 

 貸：國庫往來－付項 

借：固定資產－XX<換入資

產> 

  貸：資本資產總額 

 

借：固定資產－XX<換入資

產> 

  貸：淨資產－投資於資

本資產 

(四) 受贈、遺贈、接收

或沒收時 

 

  借：固定資產－XX
註25

 

  貸：資本資產總額 

 

借：固定資產－XX 

  貸：淨資產－投資於資

本資產 

 
(五) 資產增添、改良、

重置及大修 
    

 1.可提升服務能量

及效率時
註26

 

 

 

借：支出－XX 支出 

 貸：公庫撥入數 

 

借：一般性支出－XX 支

出 

 貸：國庫往來－付項 
 

 

借：固定資產－XX 

 貸：資本資產總額 

借：固定資產－XX 

 貸：淨資產－投資於資

本資產 

                                                 
註23：以交換方式取得資本資產，應同時記載換入資產及沖減換出資產之相關列數。凡資產交換具商業實質，換入資產應按交換日

之所取得之換出資產之公允價值列入資本資產帳；換出資產之公允價值無法可靠衡量時，得以換入資產之公允價值入帳；若

兩者之公允價值均無法可靠衡量時，則以換出資產之帳面金額入帳。資產交換若不具商業實質，以換出資產帳面金額作為換
入資產入帳金額。 

註24：資產交換涉及部分現金收付時，其資產成本應隨同付出或收到之現金而增減。但若換入資產成本按換入資產之公允價值入帳

者，則入帳成本無須隨收付現金而作增減。 
註25：因受贈、遺贈、接收或沒收而取得之資產，應以取得時之公允價值入帳；若公允價值無法取得者，得僅記載資產數量資料。 
註26：資產增添、改良、重置及大修之支出中，應僅就可提升服務能量及效率部分予以資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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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事項 
普通公務帳 資本資產、長期負債帳 

修正後 修正前 修正後 修正前 

 2.可延長資產耐

用年限時
註27

 

 

 

借：支出－XX 支出 

貸：公庫撥入數 

 

借：一般性支出－XX 支

出 

貸：國庫往來－付項 

 

借：累計折舊－XX  

 貸：資本資產總額 

 

借：累計折舊－XX  

 貸：淨資產－投資於資

本資產 

 

二. 無償移轉
註28

     

(一) 未移轉資產所有

權，僅移轉管理權時 

    

 1.移出 

 

 

 

  

 

 

 

 借：淨資產－投資於資

本資產 

累計折舊－XX  

 貸：固定資產－XX 

  2.移入 

 

 

 

  

 

 

 借：固定資產－XX 

 貸：累計折舊－XX  

淨資產－投資於

資本資產 

 (二) 移轉資產所有權及

管理權時 

    

(一) 移出 

 

 

  借：資本資產總額 

累計折舊－XX  

 貸：固定資產－XX 

 

借：淨資產－投資於資

本資產 

累計折舊－XX  

 貸：固定資產－XX 

 
(二) 移入 

 

 

  

 

 

借：固定資產－XX
註29

 

 貸：資本資產總額 

 

借：固定資產－XX 

 貸：淨資產－投資於資

本資產 

 

 三. 處分     

(一) 出售時 

 

 

 

借：繳付公庫數  

    應收帳款 

    應收其他基金款 

    應收其他政府款 

 貸：收入－XX 收入 

 

借：國庫往來－收項  

    應收帳款 

    應收其他基金款 

    應收其他政府款 

 貸：其他財務來源－XX 
 

借：資本資產總額 

累計折舊－XX  

 貸：固定資產－XX  

 

借：淨資產－投資於資

本資產 

累計折舊－XX  

 貸：固定資產－XX  

 

(二) 贈與時   

 

 

 

借：資本資產總額 

累計折舊－XX  

 貸：固定資產－XX  

 

借：淨資產－投資於資

本資產 

累計折舊－XX  

 貸：固定資產－XX  

 

(三) 報廢     

 1.發生時 

 

  

 

 

 

借：資本資產總額 

累計折舊－XX  

 貸：固定資產－XX  

 

借：淨資產－投資於資

本資產 

累計折舊－XX  

 貸：固定資產－XX  

 

                                                 
註27：資產增添、改良、重置及大修之支出中，應僅就可延長耐用年限部分予以資本化，並按延長後之耐用年限提列折舊。 
註28：另有償移轉視同資產之取得及處分，依本資本資產類壹、一.三.之相關規定處理。 
註29：移入資產，應按該資產之帳面金額與公允價值較低者入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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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事項 
普通公務帳 資本資產、長期負債帳 

修正後 修正前 修正後 修正前 

 

 

2.支付或發生拆

除報廢資產支

出時 

 

借：支出－XX 支出 

貸：公庫撥入數 

      應付款項 

 

借：一般性支出－XX 支

出 

貸：國庫往來－付項 

      應付款項 
 

  

 3.出售報廢資產

或廢料時 

    

 (1)無相關報廢

支出 

借：繳付公庫數 

 貸：收入－XX 收入 

 

借：國庫往來－收項 

 貸：其他財務來源－

XX 
 

 

 

  

 (2)有相關報廢

支出
註30

 

 

 

 

 

借：公庫撥入數 

繳付公庫數 

 貸：支出－XX 支出 

      收入－XX 收入 

淨資產 

借：國庫往來－付項 

國庫往來－收項 

 貸：一般性支出－ XX

支出 

其他財務來源－

XX 

前 期 餘 絀 調 整

數  
 

 

 

 

  

(四) 毀損、遺失     

 1.發生時 

 

 

  

 

 

借：資本資產總額 

累計折舊－XX  

 貸：固定資產－XX 

借：淨資產－投資於資

本資產 

累計折舊－XX  

 貸：固定資產－XX 

 2.收到或發生保險

理賠收入時 

 

 

借：繳付公庫數 

    應收款項 

 貸：收入－XX 收入 

 

借：國庫往來－收項 

    應收款項 

 貸：其他財務來源－XX 
 

 

 

 

四. 資產重估或重評

價 

    

(一) 增值時 

 

 

  

 
 

借：固定資產－XX 

 貸：資本資產總額 

 

借：固定資產－XX 

 貸：淨資產－投資於資

本資產 

 
(二) 減值時   

 
 

借：資本資產總額 

 貸：固定資產－XX 

 

借：淨資產－投資於資

本資產 

 貸：固定資產－XX 

 
五. 資產盤點     

(一) 盤餘時 

 

 

  

 

借：固定資產－XX 

 貸：資本資產總額 

借：固定資產－XX 

 貸：淨資產－投資於資

本資產 

(二) 盤絀時 

 

 

  

 

借：資本資產總額 

 貸：固定資產－XX  

借：淨資產－投資於資

本資產 

 貸：固定資產－XX  

六. 提列折舊時(採直

線法，於每年底按

月或出售時) 

  

 

 

借：資本資產總額 

 貸：累計折舊－XX 

 

借：淨資產－投資於資

本資產 

 貸：累計折舊－XX 

                                                 
註30：所出售報廢資產或廢料有相關支出時，其收入應先予沖銷支出，借記公庫撥入數，貸記支出科目；但收支於不同年度發生者，

則借記繳付公庫數，貸記淨資產，出售收入有超過報廢支出之部分，另應貸記收入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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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事項 
普通公務帳 資本資產、長期負債帳 

修正後 修正前 修正後 修正前 

貳、 長期股權投資部

分（配合納列賡續

發布之長期股權

投資公報相關規

定，爰增設下列交

易事項） 

    

一. 取得時     

 (一) 

 

 

 

投資時  借：支出－XX 支出  

 貸：公庫撥入數 

      應付款項 

 

 借：採權益法之股權投資 

非採權益法之股權投

資  

  貸：資本資產總額 

 

(二) 資產交換     

 1.交換時
同註 23

   借：採權益法之股權投資

<換入投資> 

非採權益法之股權

投資<換入投資> 

  貸：資本資產總額 

借：資本資產總額  

採權益法之股權投

資評價調整<貸餘> 

非採權益法之股權

投資評價調整<貸餘> 

 貸：採權益法之股權投

資<換出投資> 

採權益法之股權投

資評價調整<借餘> 

非採權益法之股

權投資<換出投資> 

非採權益法之股

權投資評價調整<

借餘> 

 

 2.涉及現金收付時
同註 24

 

    

 (1)收取現金部分  借：繳付公庫數 

 貸：收入－XX 收入 

 

 借：資本資產總額  

  貸：採權益法之股權投

資<換入投資> 

非採權益法之股權

投資<換入投資> 

 

 

 (2)付出現金部分  借：支出－XX 支出 

 貸：公庫撥入數 

 

 借：採權益法之股權投資

<換入投資> 

非採權益法之股權

投資<換入投資> 

  貸：資本資產總額 

 

(三) 受贈、遺贈、接收

或沒收時 

  借：採權益法之股權投資 

非採權益法之股權

投資  

  貸：資本資產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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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事項 
普通公務帳 資本資產、長期負債帳 

修正後 修正前 修正後 修正前 

二. 

(一) 

 

 

收取現金股利時 

一般股利 

1.採公允價值或成

本法  

 

 

借：繳付公庫數 

貸：收入－XX收入 

 

 

 

 

  

 2.採權益法 

 

借：繳付公庫數 

 貸：收入－XX收入 

 

 借：資本資產總額  

 貸：採權益法之股權投

資評價調整 

 

(二) 清算股利 

 

借：繳付公庫數 

 貸：收入－XX收入 

 

 借：資本資產總額  

 貸：採權益法之股權投

資評價調整 

非採權益法之股

權投資評價調整 

 

三. 收到股票股利時
註

31
 

    

四. 年度終了評價     

(一) 增加投資帳面金

額時  

  借：採權益法之股權投資

評價調整 

非採權益法之股權

投資評價調整 

 貸：資本資產總額 

 

(二) 減少投資帳面金

額時  

  借：資本資產總額  

貸：採權益法之股權

投資評價調整 

非採權益法之股

權投資評價調整 

 

五. 無償移轉
註32

     

(一) 移出    借：資本資產總額  

採權益法之股權投

資評價調整<貸餘> 

非採權益法之股權

投資評價調整<貸餘> 

 貸：採權益法之股權投

資  

採權益法之股權投

資評價調整<借餘> 

非採權益法之股權

投資  

非採權益法之股權

投資評價調整<借

餘> 

 

(二) 移入   

 

 借：採權益法之股權投資 

非採權益法之股權

投資
同註 29

 

 貸：資本資產總額 

 

                                                 
註31：應註記獲分配之股數及持有股數變動情形，並重新計算每股帳面金額。 
註32：另有償移轉視同資產之取得及處分，依本資本資產類貳、一.六.之相關規定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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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事項 
普通公務帳 資本資產、長期負債帳 

修正後 修正前 修正後 修正前 

六. 處分  

 

借：繳付公庫數 

應收帳款  

應收其他基金款 

應收其他政府款 

 貸：收入－XX 收入 

 

 借：資本資產總額  

採權益法之股權投

資評價調整<貸餘> 

非採權益法之股權

投資評價調整<貸餘> 

 貸：採權益法之股權投

資  

採權益法之股權投

資評價調整<借餘> 

非採權益法之股權

投資  

非採權益法之股權

投資評價調整<借

餘> 

 

七. 會計處理方法變

動－由具重大影響

力變成未具重大影

響力
註33

 

  借：非採權益法之股權投

資  

採權益法之股權投

資評價調整<貸餘> 

 貸：採權益法之股權投

資  

採權益法之股權投

資評價調整<借餘> 

 

参、 其他部分     

一. 遞耗資產     

(一) 購入時 借：支出－XX 支出 

  貸：公庫撥入數 

應付款項 

應付其他基金款 

應付其他政府款 

 

借：一般性支出－XX 支

出  

  貸：國庫往來－付項 

應付款項 

應付其他基金款 

應付其他政府款 

借：遞耗資產 

貸：資本資產總額 

借：遞耗資產 

貸：淨資產－投資於資

本資產 

(二) 

 

折耗時   借：資本資產總額 

貸：累計折耗－遞耗

資產 

借：淨資產－投資於資本

資產 

貸：累計折耗－遞耗

資產 

二. 無形資產     

(一) 購入時
註34

 

 

借：支出－XX 支出  

  貸：公庫撥入數 

應付款項 

應付其他基金款 

應付其他政府款 

 

借：一般性支出－XX 支

出   

  貸：國庫往來－付項 

應付款項 

應付其他基金款 

應付其他政府款 

借：無形資產－XX 

  貸：資本資產總額 

 

借：無形資產 

貸：淨資產－投資於資

本資產 

(二) 

 

攤銷時   

 

借：資本資產總額 

貸：無形資產－XX 

借：淨資產－投資於資

本資產 

貸：無形資產 

                                                 
註33：由未具重大影響力變成具重大影響力時，作相反分錄。  
註34：無形資產如係自行研發者，則研發成本應予資本化，比照此項分錄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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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負債類 

交易事項 
普通公務帳 資本資產、長期負債帳 

修正後 修正前 修正後 修正前 

一. 一般債務舉借     

(一) 發行公債     

 1.發行時 

 

 

 

借：繳付公庫數 

  貸：收入－XX 收入 

 

借：國庫往來－收項 

其他財務用途－XX<

折價發行時> 

  貸：其他財務來源－

XX<面額> 

其他財務來源－

XX<溢價發行時> 

 

借：長期負債總額 

應付債券折價<折價

發行時> 

貸：應付債券<面額> 

應付債券溢價<溢

價發行時> 

 

借：淨資產－投資於資本

資產之相關負債 

應付債券折價<折價發

行時> 

貸：應付債券<面額> 

應付債券溢價 <溢

價發行時> 

 

 2.支付發行成本

時 

借：支出－XX支出 

  貸：公庫撥入數 

 

借：一般性支出－XX支出 

  貸：國庫往來－付項 

 

 

 

借：遞延借項－遞延費用 

貸：淨資產－投資於資

本資產之相關負債 

 

(二) 舉借中長期借款

時 

 

 

 

借：繳付公庫數 

 貸：收入－XX 收入 

 

借：國庫往來－收項 

 貸：其他財務來源－XX 

 

借：長期負債總額 

 貸：長期借款 

 

借：淨資產－投資於資本

資產之相關負債 

 貸：長期借款 

 

二. 一般債務償還
註35

     

(一) 

 

由公務機關自行

償還時 

 

 

借：支出－XX支出 

 貸：公庫撥入數 

 

借：一般性支出－XX支出 

 貸：國庫往來－付項 

 

借：應付債券
註36 

    長期借款
註 36

 

  貸：長期負債總額 

 

借：應付債券 

    長期借款 

貸：淨資產－投資於資

本資產之相關負債 

 

(二) 

 

撥付債務基金備

供償還時 

 

借：支出－XX支出  

貸：公庫撥入數 

 

借：其他財務用途－XX  

貸：國庫往來－付項 

 

借：應付債券
同註 36

 

    長期借款
同註 36

 

  貸：長期負債總額 

 

借：應付債券 

    長期借款 

貸：淨資產－投資於資

本資產之相關負債 

 

三. 提前償還     

(一) 由公務機關自行

償還時 

 

 

借：支出－XX支出 

  貸：公庫撥入數 

 

借：一般性支出－XX支出 

  貸：國庫往來－付項 

 

借：應付債券
同註 36

 

    長期借款
同註 36

 

    應付債券溢價<未攤

銷溢價數>
同註 36

 

貸：長期負債總額 

應付債券折價<未

攤銷折價數>
同註 36

 

 

借：應付債券 

    長期借款 

    應付債券溢價<未攤銷

溢價數> 

貸：淨資產－投資於資

本資產之相關負債 

應付債券折價 <未

攤銷折價數> 

遞延借項－遞延費

用<未攤銷發行成本> 

 

                                                 
註35：一般債務償還，包括償還到期之公債及中長期借款。於公務機關自行償還或撥付債務基金備供償還時，依其性質，借記應付

債券或長期借款科目。 
註36：償還公債時，應記載沖減應付債券及應付債券溢、折價及長期負債總額科目；償還中長期借款時，應記載沖減長期借款及長

期負債總額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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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事項 
普通公務帳 資本資產、長期負債帳 

修正後 修正前 修正後 修正前 

(二) 撥付債務基金備

供償還時 

 

借：支出－XX支出 

 貸：公庫撥入數 

 

借：其他財務用途－XX 

 貸：國庫往來－付項 

 

借：應付債券
同註 36 

    長期借款
同註 36

 

    應付債券溢價<未攤

銷溢價數>
同註 36

 

 貸：長期負債總額 

應付債券折價<未

攤銷折價數>
同註 36

 

 

借：應付債券 

    長期借款 

    應付債券溢價<未攤銷

溢價數> 

貸：淨資產－投資於資

本資產之相關負債 

應付債券折價 <未

攤銷折價數> 

遞延借項－遞延費

用<未攤銷發行成本> 

 

四. 配合債務基金之

舉新還舊於償還

債務時 

  借：應付債券 

長期借款 

貸：長期負債總額 

 

 

借：應付債券 

長期借款 

貸：淨資產－投資於資

本資產之相關負

債 

 

五. 債券溢、折價之攤

銷 

  借：應付債券溢價<溢價發

行時> 

長期負債總額<借餘> 

貸：長期負債總額<貸餘

> 

應付債券折價 <折

價發行時> 

 

借：應付債券溢價<溢價發

行時> 

淨資產－投資於資本

資產之相關負債<借餘> 

貸：淨資產－投資於資

本資產之相關負債

<貸餘> 

應付債券折價<折價

發行時> 

遞延借項－遞延費

用 

 

六. 負債準備（配合納

列賡續發布之負

債準備公報相關

規定，爰增設下列

交易事項）  

    

(一) 認列時    

 

借：長期負債總額  

  貸：負債準備 

 

(二) 1.清償時 借：支出－XX 支出 

貸：公庫撥入數 

 

 

 
借：負債準備 

  貸：長期負債總額 

 

 2.對於清償負債準

備時，幾乎確定

可以收到理 賠

款、補償金、保

固給付等之處理 

 

借：應收款項 

貸：收入－XX 收入 

 

 

 

 

 

 

  

(三) 年度終了評價 

1.調整增加負債準

備  

 

 

 

 

 

 

 

借：長期負債總額  

貸：負債準備 

 

 

 2.調整減少負債準

備  

  

 

借：負債準備 

  貸：長期負債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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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類 

交易事項 
普通公務帳 

修正後 修正前 

一. 零用金之撥用、撥補及

收回 

  

(一) 撥用或增撥時 

 

 

借：零用金 

 貸：公庫撥入數 

 

借：零用金 

 貸：國庫往來－其他 
 

(二) 支用後撥補時 

 

借：支出－XX 支出 

 貸：公庫撥入數 

 

借：一般性支出－XX 支出 

 貸：國庫往來－付項 
 

(三) 減少或收回繳庫時 

 

 

借：公庫撥入數
註37

 

繳付公庫數
註 37

 

 貸：零用金 

 

借：國庫往來－其他 

 貸：零用金 
 

二. 預付或暫付款項   

(一) 

 

 

預付或暫付時 

 

 

借：預付款 

預付其他基金款 

預付其他政府款 

貸：公庫撥入數 

 

借：預付款 

預付其他基金款 

預付其他政府款 

暫付款 

貸：國庫往來－其他 
 

(二) 

 

 

收回繳庫時
註38

 

 

 

 

 

借：公庫撥入數
同註 37

 

繳付公庫數
同註 37

 

 貸：預付款 

  預付其他基金款 

預付其他政府款 

 

借：國庫往來－其他 

 貸：預付款 

  預付其他基金款 

預付其他政府款 

暫付款 

 

三. 存出保證金之支付、收

回 

  

(一) 支付時 

 

 

借：存出保證金 

 貸：公庫撥入數 

 

借：存出保證金 

 貸：國庫往來－其他 

 

(二) 收回繳庫時 

 

 

 

 

 

借：公庫撥入數
同註 37

 

繳付公庫數
同註 37

 

  貸：存出保證金 

借：各機關現金 

專戶存款 

  貸：存出保證金 

借：國庫往來－其他 

  貸：各機關現金 

專戶存款 

四. 公庫券、短期借款之舉

借、償還 

  

(一) 舉借時 

 

 

借：繳付公庫數 

 貸：短期借款 

   應付公庫券 

 

借：國庫往來－其他 

 貸：短期借款 

   應付國庫券 

 

                                                 
註37：該等繳庫款項，係本年度支付者，借記公庫撥入數科目；以前年度支付者，則借記繳付公庫數科目。 
註38：預付款項如未收回繳庫，而辦理轉正列支時，詳支出類七.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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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事項 
普通公務帳 

修正後 修正前 

(二) 償還本金時 借：短期借款 

  應付公庫券 

 貸：公庫撥入數
註39

 

繳付公庫數
註 39

 

借：短期借款 

  應付國庫券 

 貸：國庫往來－其他 
 

五. 預收或暫收款項   

(一) 

 

 

收到時 

 

 

借：各機關現金 

專戶存款 

  貸：預收款 

預收其他基金款 

預收其他政府款 

   暫收款 

借：各機關現金 

專戶存款 

  貸：預收款 

預收其他基金款 

預收其他政府款 

   暫收款 
 

 

 

 

 

(二) 退還時
註40

 

 

借：預收款 

預收其他基金款 

預收其他政府款 

    暫收款 

 貸：各機關現金 

專戶存款 

 

借：預收款 

預收其他基金款 

預收其他政府款 

    暫收款 

 貸：各機關現金 

專戶存款 
 

 

 

 

 

 

 

六. 存入保證金、代收款及保

管款之收取、退還 

  

(一) 

 

 

 

收到時 

 

 

 

 

借：各機關現金 

專戶存款 

 貸：存入保證金 

   應付代收款 

   應付保管款 

 

借：各機關現金－限制 

專戶存款－限制 

 貸：存入保證金 

   應付代收款 

   應付保管款 
 

 

 

 

 

 

(二) 

 

代收款支付或暫付時 

 

借：應付代收款 

    暫付款 

 貸：各機關現金 

專戶存款 

 

借：應付代收款 

    暫付款－限制 

 貸：各機關現金－限制 

專戶存款－限制 
 

 

 

 

 

(三) 代收款暫付轉正時 借：應付代收款 

貸：暫付款 

 

借：應付代收款 

貸：暫付款－限制 
 

 

 

(四) 

 

 

 

退還時
註41

 

 

借：存入保證金 

  應付代收款 

  應付保管款 

貸：各機關現金 

專戶存款 

 

 

借：存入保證金 

  應付代收款 

  應付保管款 

貸：各機關現金－限制 

專戶存款-限制 
 

 

 

 

 

 

 

 
                                                 
註39：償還公庫券、短期借款本金，如該等款項係本年度舉借者，貸記繳付公庫數科目；以前年度舉借者，則貸記公庫撥入數科目。 

註40：預（暫）收款項如未退還，而轉列收入繳庫時，詳收入類五.之規定。 
註41：存入保證金、代收款、保管款無法或無須退還，而轉認列收入繳庫時，詳收入類五.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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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事項 
普通公務帳 

修正後 修正前 

七. 保管有價證券、保管品及

保證品
註42

之收取、退還 

  

(一) 收到時 

 

借：保管有價證券 

保管品 

保證品 

 貸：應付保管有價證券 

應付保管品 

    應付保證品 

 

借：保管有價證券 

保管品 

保證品 

 貸：應付保管有價證券 

應付保管品 

    應付保證品 
 

 

 

 

 

 

 

(二) 退還或沒收
註43

時 

 

 

借：應付保管有價證券 

應付保管品 

  應付保證品 

 貸：保管有價證券 

保管品 

    保證品 

 

借：應付保管有價證券 

應付保管品 

  應付保證品 

 貸：保管有價證券 

保管品 

    保證品 
 

 

 

 

 

 

 

八. 債權憑證之收取、註銷   

(一) 收到時 

 

借：債權憑證 

  貸：待抵銷債權憑證 

 

借：債權憑證 

  貸：待抵銷債權憑證 
 

 

 

(二) 註銷及收回債款時
註44

 

 

借：待抵銷債權憑證 

貸：債權憑證 

 

借：待抵銷債權憑證 

貸：債權憑證 
 

 

 

九. 年度終了調整分錄   

(一) 查明應收、應付之款項 借：應收款項 

    應收其他基金款 

    應收其他政府款 

貸：收入－XX 收入 

    備抵呆稅(帳)－應收 XX
註45

 

借：支出－XX 支出 

貸：應付款項 

    應付其他基金款 

應付其他政府款 

借：應收款項 

    應收其他基金款 

    應收其他政府款 

貸：一般性收入－XX 收入 

    其他財務來源－XX 

    遞延收入 

    備抵呆稅(帳)－XX 

借：一般性支出－XX 支出 

    其他財務用途－XX 

貸：應付款項 

    應付其他基金款 

應付其他政府款 

                                                 
註42：係記載保管品、保證品能計列價值者。至無法計列價值者，應由管理單位按月製作保管品、保證品等明細表，送主（會）計

及相關業務單位備查。 
註43：係指保管之有價證券因廠商違約而將其沒收時應作之沖銷分錄。至沒收有價證券後轉認列為收入繳庫之處理，同收入類三.

之規定。 
註44：註銷，係指依民法第 125條規定：「請求權，因 15年間不行使而消滅」，債權憑證如屆滿法定收繳期限而有辦理註銷之必要，

於依規定報核後記載之。收回債款，係於追回債權收取款項時記載之，至所收取款項轉認列為收入及繳庫之處理，同收入類
三.之規定。 

註45：屬對價交易收入產生之款項免記載備抵呆帳科目。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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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查明預收、預付款項 借：收入－XX 收入 

貸：預收款 

    預收其他基金款 

    預收其他政府款 

借：預付款 

    預付其他基金款 

    預付其他政府款 

貸：支出－XX 支出 

     

 

借：一般性收入－XX 收入 

其他財務來源－XX 

貸：預收款 

    預收其他基金款 

    預收其他政府款 

借：預付款 

    預付其他基金款 

    預付其他政府款 

貸：一般性支出－XX 支出 

    其他財務用途－XX 
 

(三) 

 

支出預算申請保留 借：支出保留數 

 貸：支出保留數準備 

借：支出保留數－一般性支出 

支出保留數－其他財務用途 
 貸：支出保留數準備 

 

 
(四) 

 

將遞延收入中預估至年

度結束日前可收取數調

整轉列為收入 

 借：遞延收入 

  貸：一般性收入－XX 收入 

      其他財務來源－XX 

(四) 備抵呆稅 (帳)之估列或

調整 

1.估列或增列時 

 

借：收入－XX 收入 

貸：備抵呆稅(帳)－應收 XX 

 

 

借：一般性收入－XX 收入 

    其他財務來源－XX 
    遞延收入 

貸：備抵呆稅(帳)－應收 XX 
 

  2.減列時 借：備抵呆稅(帳)－應收 XX 

貸：收入－XX 收入 

 

借：備抵呆稅(帳)－應收 XX  

貸：一般性收入－XX 收入 
      其他財務來源－XX 

遞延收入 
 

 (七) 各項準備之提列或調整   

 1.提列或增列時 

 

 借：累積餘絀 

貸：零用金準備 

存貨準備－材料準備 

存出保證金準備 

預(暫)付款準備 

預付其他基金款準備 

預付其他政府款準備 
 

 2.減列時  借：零用金準備 

存貨準備－材料準備 

存出保證金準備 

預(暫)付款準備 

預付其他基金款準備 

預付其他政府款準備 

貸：累積餘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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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事項 
普通公務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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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年度終了結帳分錄   

(一) 結清收入、支出分配數

等預算控制科目
註46 

借：支出分配數 

預計繳付數 

 貸：收入分配數 

預計撥入數 

 

借：一般性支出分配數 

其他財務用途分配數 

本期餘絀<借餘> 

 貸：一般性收入分配數 

其他財務來源分配數 

本期餘絀<貸餘> 

 

(二) 將收入、支出結轉本期餘

絀淨資產 

 

借：收入－XX 收入 

   公庫撥入數 

    淨資產<借餘> 

 貸：支出－XX 支出 

   繳付公庫數 

   淨資產<貸餘> 

 

借：一般性收入－XX 收入 

  其他財務來源－XX 

    本期餘絀<借餘> 

 貸：一般性支出－XX 支出 

   其他財務用途－XX  

   本期餘絀<貸餘> 

 

(三) 將本期餘絀、前期餘絀

調整數結轉累積餘絀 

 借：前期餘絀調整數<貸餘> 

  本期餘絀<貸餘> 

   累積餘絀<借餘> 

貸：本期餘絀<借餘> 

    前期餘絀調整數<借餘> 

累積餘絀<貸餘> 

 

(三) 結清支出保留數及支出

保留數準備科目 

(另支出保留數準備科目

性質重分類為已提列準

備之基金餘額科目)  

 

借：支出保留數準備 

貸：支出保留數 

 

借：累積餘絀 

  貸：支出保留數－一般性支出 

支出保留數－其他財務用途 

 

(四) 將各機關國庫往來－收

項、付項及其他科目轉

列國庫存款科目表達

（中央主計機關記載) 

 借：國庫存款<借餘> 

國庫往來－其他<貸餘> 

國庫往來－付項 

貸：國庫往來－收項 

 國庫往來－其他<借餘> 

 國庫存款<貸餘> 

 

十一. 年度開始   

(一) 將各機關國庫往來科目

轉列為國庫存款科目予

以沖回（中央主計機關記

載） 

 借：國庫往來－收項 

國庫往來－其他<借餘> 

國庫存款<貸餘> 

貸：國庫往來－付項 

國庫往來－其他<貸餘> 

國庫存款<借餘> 

 

                                                 
註46：如預算有未辦理分配部分，亦須一併結清，應借記：支出預算數，貸記：預計撥入數科目，或借記：預計繳付數，貸記：收

入預算數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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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事項 
普通公務帳 

修正後 修正前 

(二) 各機關將國庫往來－收

項、付項科目與累積餘絀

科目結轉由彙編部分記

載 

 
 

借：國庫往來－付項 

    累積餘絀<貸餘> 

  貸：國庫往來－收項 

      累積餘絀<借餘> 
 

 各機關做支出保留數之迴

轉分錄 

(另支出保留數準備科目

性質重分類為負債科目) 

借：支出保留數 

貸：支出保留數準備 

借：支出保留數－一般性支出 

    支出保留數－其他財務用途 

  貸：累積餘絀 

 

十二. 審計機關、行政院修正

收入、支出及保留數 

  

(一) 增列收入實現數
註47

 借：各機關現金 

專戶存款 

貸：淨資產
註48

 

收入－XX收入
註 48

 

 

借：各機關現金 

專戶存款 

貸：前期餘絀調整數 

一般性收入－XX收入 

其他財務來源－XX 
 

(二) 減列收入實現數   

 1.減列時 借：淨資產
註49

 

收入－XX 收入
註 49

 

貸：預收款 

預收其他基金款 

預收其他政府款 

 

借：前期餘絀調整數 

一般性收入－XX 收入 

其他財務來源－XX 

貸：預收款 

預收其他基金款 

預收其他政府款 
 

 

 

 

2.退還收入款時 

 

 

借：預收款 

預收其他基金款 

預收其他政府款 

  貸：公庫撥入數
註50

 

繳付公庫數
註 50 

各機關現金
註 50

 

專戶存款
註 50

 

 

借：預收款 

預收其他基金款 

預收其他政府款 

  貸：國庫往來－付項 

國庫往來－收項 

各機關現金 

專戶存款 
 

(三) 

 

增列應收數時
同註 47

 

 

借：應收款項 

    應收其他基金款 

應收其他政府款 

貸：淨資產 

收入－XX 收入 

備抵呆稅(帳)－應收 XX
同註45 

 

借：應收款項 

    應收其他基金款 

應收其他政府款 

貸：前期餘絀調整數 

一般性收入－XX 收入 

    其他財務來源－XX 

遞延收入 

    備抵呆稅(帳)－應收 XX
 

 

                                                 
註47：係表達修正相關列數時之記載，至後續收繳、納庫等事項之處理，同收入類三.之相關規定。 
註48：屬審計機關修正者，貸記淨資產科目；屬行政院修正者，依其收入性質，貸記各項收入科目。 

註49：屬審計機關修正者，借記淨資產科目；屬行政院修正者，依其收入性質，借記各項收入科目。 
註50：退還減列之收入款，如該等收入款已於上年度辦理繳庫者，貸記公庫撥入數，於本年度辦理繳庫者，貸記繳付公庫數科目，

尚未繳庫者，則貸記各機關現金或專戶存款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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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 修正前 

(四) 

 

 

減列應收數時 

 

 

借：淨資產 

收入－XX 收入 

備抵呆稅(帳)－應收 XX
同註45 

貸：應收款項 

      應收其他基金款 

應收其他政府款 

 

借：前期餘絀調整數 

一般性收入－XX 收入 

其他財務來源－XX 

遞延收入 

備抵呆稅(帳)－應收 XX
 

貸：應收款項 

      應收其他基金款 

應收其他政府款 

 

(五) 減列支出實現數時   

 1.減列支出實現數改列

賸餘繳庫數 

(1)減列時 

 

 

 

借：其他應收款  

 貸：淨資產
註51

 

      支出－XX 支出
註51
 

     

 

 

 

借：暫付款  

 貸：前期餘絀調整數 

      一般性支出－XX 支出 

      其他財務用途－XX 

 
 (2)屬行政院修正部分

增作分錄 

 借：累積餘絀 

貸：預（暫）付款準備 

借：國庫往來－付項 

貸：國庫往來－其他 

 

 

 

 

(2)收回款項繳庫時 

 

 

借：各機關現金 

專戶存款 

 貸：其他應收款  

借：繳付公庫數 

 貸：各機關現金 

專戶存款 

借：各機關現金 

專戶存款 

 貸：暫付款 

借：國庫往來－收項 

國庫往來－其他 

 貸：各機關現金 

專戶存款 

 2.減列支出實現數改列

應付數時 

 

借：預付款 

 貸：應付款項 

    應付其他基金款 

      應付其他政府款 

借：暫付款 

 貸：應付款項 

    應付其他基金款 

      應付其他政府款 

 

 3.減列支出實現數改列

支出保留數時 

 

借：預付款 

 貸：淨資產
同註 51 

      支出－XX 支出
同註 51 

借：支出保留數 

 貸：支出保留數準備 

 
 

 

借：暫付款 

 貸：前期餘絀調整數 

      一般性支出－XX 支出 

      其他財務用途－XX 

借：支出保留數－一般性支出 

    支出保留數－其他財務用途
 

累積餘絀
 

 貸：支出保留數準備 

 

                                                 
註51：屬審計機關修正者，貸記淨資產科目；屬行政院修正者，則依支出性質，貸記各項支出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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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減列應付數時 借：應付款項 

    應付其他基金款 

    應付其他政府款 

 貸：淨資產
同註 51

 

      支出－XX 支出
同註 51

 

      
 

 

借：應付款項 

    應付其他基金款 

    應付其他政府款 

 貸：前期餘絀調整數 

      一般性支出－XX 支出 

      其他財務用途－XX
 

 

(七) 減列支出保留數時 借：支出保留數準備 

 貸：支出保留數 

 

借：支出保留數準備 

 貸：支出保留數－一般性支出 

支出保留數－其他財務用途 

累積餘絀
 

(八) 審計機關剔除支出    

 1.剔除時 借：應收剔除經費 

 貸：收入－XX 收入
註52

 

      淨資產
註 52 

 

借：應收剔除經費 

 貸：一般性收入－XX 收入 

      前期餘絀調整數
 

 

 

 

2.於剔除支出之當年度

收回繳庫時 

 

 

 

借：各機關現金 

專戶存款 

 貸：應收剔除經費 

借：繳付公庫數
註53

 

  貸：各機關現金 

專戶存款 

 

借：各機關現金 

專戶存款 

 貸：應收剔除經費 

借：國庫往來－收項 

  貸：各機關現金 

專戶存款 

 

 3.年度進行中剔除支

出，於年度終了時增

作紀錄 

 

借：收入－XX 收入 

  貸：支出－XX 支出 

借：公庫撥入數 

  貸：繳付公庫數 

 

借：一般性收入－XX 收入 

  貸：一般性支出－XX 支出 

      其他財務用途－XX 

借：國庫往來－付項 

 貸：國庫往來－收項 

      國庫往來－其他 

 4.以前年度應收剔除經

費，於本年度收回繳

庫時 

借：各機關現金 

  專戶存款 

貸：應收剔除經費 

借：繳付公庫數 

貸：各機關現金 

  專戶存款 

 

借：各機關現金 

  專戶存款 

貸：應收剔除經費 

借：國庫往來－其他 

貸：各機關現金 

  專戶存款 

 
 

                                                 
註52：年度進行中剔除支出者，貸記收入科目。年度終了後剔除以前年度支出者，則貸記淨資產科目。 
註53：剔除支出，其中於剔除之當年度收回繳庫者，借記繳付公庫數科目。 


